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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69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 2018-120 

债券代码：136317           债券简称：15智慧 01 

债券代码：136441           债券简称：15智慧 02 

债券代码：143016           债券简称：17智慧 01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远东电缆”）。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为远东电缆提供人民币共计 45,000万元的担保，为新远东电缆

提供人民币 5,000万元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日，远东电缆已使用股东大会授权担保额

度 80,000万元，新远东电缆已使用股东大会授权担保额度 28,800万元；为远东电缆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77,433.41 万元，为新远东电缆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99,995.08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远东电缆分别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渤

海银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申请授信业务，

授信额度分别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敞口 30,000 万元）和 15,000 万元，公司对前

述渤海银行的 30,000 万元敞口和兴业银行的 15,000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分别签

订了《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协议》和《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远东电缆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公司对上述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并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8年 4月 23日）和 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2018 年 6 月 29 日）审议通过的《2018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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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远东电缆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00,000万元，为新远东电缆审议通过的担

保额度为人民币 120,000万元。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年 4月 25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编号：临 2018-036）。 

本次公司为远东电缆提供共计人民币 45,000 万元的担保，为新远东电缆提供人

民币 5,000万元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日，远东电缆已使用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80,000

万元、新远东电缆已使用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8,800 万元，均在已审议通过的额度

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远东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张希兰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电缆附件、电缆用材料、电力电气、电工器材的制造、销

售；电缆盘加工、销售；电线电缆制造工技能等级鉴定；贵金属投资咨询；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远东电缆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7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096,021,182.44 6,380,188,400.18 

负债总额 5,682,934,588.26 4,881,699,837.79 

净资产 1,413,086,594.18 1,498,488,562.39 

 
2017 年度 

（经审计） 

2018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606,069,902.63 6,124,472,227.76 

净利润 35,530,061.69 85,401,968.21 

 



- 3 - 

2.公司名称：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87,108.8万元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范兴路209号 

法定代表人：蒋华君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高、低压开关及输变电设备的制造；电工器材、化工产品

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环境保护机械、机械、电子设备的销售；贵金属投资咨询；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远东电缆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7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89,550,474.57 3,508,928,303.41 

负债总额 1,958,962,117.94 2,285,936,979.19 

净资产 1,130,588,356.63 1,222,991,324.22 

 
2017 年度 

（经审计） 

2018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48,641,234.07 3,950,434,098.87 

净利润 -130,225,759.92 92,402,967.59 

为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1）债权人：渤海银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 

保证期间：本协议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有不同的到期日，则保证人的保证期间根据不同的到期日分

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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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权人：兴业银行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人民币15,000万元 

保证期间： 

Ⅰ、本合同项下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均为两年，自每笔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计。 

Ⅱ、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自每批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 

Ⅲ、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

两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Ⅳ、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Ⅴ、债权人按照主合同或本合同的约定提前收贷，或发生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情

况下主债务履行期提前届满时，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

两年。 

Ⅵ、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

权到期之日起两年。 

Ⅶ、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

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期间： 

Ⅰ、本合同项下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均为两年，自每笔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计。 

Ⅱ、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自每批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 

Ⅲ、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

两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Ⅳ、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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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债权人按照主合同或本合同的约定提前收贷，或发生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情

况下主债务履行期提前届满时，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

两年。 

Ⅵ、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

权到期之日起两年。 

Ⅶ、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

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授信是为了满足远东电缆和新远东电缆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确保其持

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远东电缆和新远东电缆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

对其有管控权；两家子公司业务运行良好，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截至本公告日，为

其提供的担保未发生过逾期情形。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

担保总额为526,260.49万元（含本次担保额），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的94.19%，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